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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隊志願服務計畫 

民國 107 年 12 月 10 日修正 

民國 108 年 2 月 11 日修正 

ㄧ、運用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志工隊名稱：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隊  

三、志工隊成立依據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依據環境

教育法第 20 條及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鼓勵桃園市民眾加

入環境教育志工，成立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隊(以下簡

稱本隊)，透過環境教育課程培訓，加強其環境教育知識及

技能，以提升服勤效能，宣導環境保護政策及經驗分享，協

助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 

四、志工隊招募 

凡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身心健康、口齒清晰且，設籍、

居住於桃園市，或在桃園市就職者，對環境教育具有服務熱

忱之志工，經遴選並受訓完成，始得加入桃園市環境教育志

工隊成員。 

五、組織編制 

本隊置隊長 1 人、副隊長 1 人、執行秘書 1 人，由環保

局指派或由成員推選。隊長之職責包含：召開隊員大會及執

行其決議事項、審定隊員之資格、擬定年度運用計劃、擬定

各種內部作業組織之組織簡則、其他應執行事項。副隊長之

職責為協助隊長各項業務代理及推動。執行秘書之職責為協

助隊長及副隊長各項業務辦理及推動。 

本隊分為宣講組及活動組，各組設有組長 1 人，由本隊

志工自行推選或由環保局指派，服務內容如下: 

(一)活動組:進行環境教育宣導或協助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二)宣講組:由具宣講師資格之志工，進行環境教育宣講、解

說或教材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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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工服務項目 

為協助環保局推動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以加強環境教育

之推動、提升環境教育之品質，本隊服務項目如下： 

(一)協助前往企業、社區、學校或其他需要單位宣導環境保

護知識及經驗分享，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 

(二)協助編輯環境保護文宣品、宣導影片、教案、海報設計、

圖書整理等工作，提高環境教育品質。 

(三)協助設計、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動(例如政令宣導、觀摩

參訪、戶外學習、環境教育研討、環境講習、跳蚤市場、

環保競賽、話劇表演、頒獎表揚等)，鼓勵民眾參與。 

(四)協助環境保護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訓練環境保護志工。 

(五)協助環保局推動其他環境教育相關工作。 

(六)上述服務地點以桃園市為原則。 

七、志工訓練 

(一)基礎訓練（依志願服務法基礎訓練課程規定） 

1.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小時 

2.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小時 

3.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小時 

以上共計 6 小時。 

(二)特殊訓練（依各領域特殊訓練課程規定） 

1.當前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政策           1小時 

2.環境倫理與環境教育概論               3小時 

3.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2小時 

4.解說（或演講）技巧                   2小時 

5.戶外(或社區)環境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4小時 

6.環境教育宣導實際演練                 3小時 

以上共計 15 小時，實際志工訓練課程及時數，將依本

隊推動環境教育業務調整辦理。 

八、志工管理運用機制：取得環保局頒發環境教育志工證者，

為本市環境教育志工成員，環保局為其運用單位，其運用

機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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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服勤規定:依據需用單位活動辦理時間，配合出勤服務。

倘活動期間仍屬上班時段，請自行評估能否出勤，出勤

時應以請假方式辦理。  

(二)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管理與登錄: 

1.紀錄冊有損壞或遺失者，得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

錄冊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申請補發。 

2.紀錄冊之登錄由本隊指定人員辦理，需記載服務項

目、服務內容、服務時數及加蓋登錄人名章。 

(三)志工證遺失，應簽立切結書(附件一)及填寫申請名冊

(附件二)，逕向環保局申請補發。 

(四)志工出勤時應配戴志工證，且不得向需用單位收取報酬。 

(五)志願服務紀錄冊、志工證應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

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

本隊將予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 

九、權利與義務： 

(一) 志工應有以下之權利： 

1.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的安全與衛生條

件下從事工作。 

4.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

估。 

(二) 志工應有以下之義務： 

1.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 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訂定之規章。 

3. 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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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 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十、志工考核 

(ㄧ)環保局得追蹤紀錄環境教育志工實際進行與完成之服

務內容，若隊員 1 年內無服務紀錄且皆未參與聯繫會報、

失聯或拒絕服務者，將列入無服務紀錄人員清冊(資格

暫時保留)，後續將不再主動聯繫及通知本隊相關訊息。

如欲回歸正常運作，應填寫恢復運用申請表(附件三)向

本隊申請，經本隊同意後且該年度出勤服務至少 1 次以

上，於隔年度恢復正常運作名單。若 3 年內皆無服勤紀

錄者，則取消環境教育志工資格（從 107 年 1 月 1 日起

計算）。 

(二)環境教育志工違反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或服勤職能經

多次輔導仍無法達到要求者，得予以撤銷志工資格。 

(三)新加入、因故辭去或撤銷之環境教育志工，由本隊新增

維護相關資料或註銷資格，註銷資格者應繳回環境教育

志工證。 

(四)宣講師任期:宣講師採聘期制，任期以 2 年為一聘。任期

內，服勤時數若未超過 20 小時，本隊將不予以續聘。 

十一、志工輔導或申訴管道 

(一)申請人向本隊提報需協助處理事項。 

(二)本隊收到申請案件，了解詳情後協調處理。 

(三)將處理結果回覆當事人，確認事項處理完畢完成結案。 

十二、志工福利 

(一)志工聯繫會報。 

(二)志工意外團體保險。 

(三)專業訓練(增能課程)。 

十三、志工服務申請及補助 

(一)環境教育志工運用申請須經由環境教育志工平台進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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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申請服務時數及申請補助。 

(二)環境教育志工運用申請須於活動前一週提出申請，經審查核

定後，即調派環境教育志工前往協助 (申請表如附件四)。 

(三)環境教育志工於運用活動結束後，需於一個月內填寫登錄環

境教育志工出勤證明及簽到表(附件五、六)，交付環保局，

作為核發服務時數及核銷服勤補助費用之依據。 

(四)環境教育志工於活動期間如有宣導品需求，於媒合成功時提

出，經環保局審查核可後提供。 

(五)服勤補助費用將另行訂定之，並公告環境教育志工周知。 

十四、預算編列 

本隊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增能培訓課程、服勤補助費用

及志工證等由環保局年度預算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

育基金補助款核實支應。 

十五、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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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境教育志工證補發申請 
切結書 

本人                 

因環境教育志工證(編號             )

不慎遺失，茲立具切結書，嗣後如經發現

有不實情事，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恐口

說無憑，特立此書為據。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人：              (簽名及蓋章) 

住址：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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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證申請名冊 

          總計   名，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環教志工隊

運用單位/

申請單位 

環境教

育志工

證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地址 聯絡電話 領證 換證 
志工證用照片

(1 張)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環境永續

科) 

          

          

          

申請人：            (簽章) 

承辦人：              負責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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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環境教育志工恢復運用 
申請表 

本人                ， 

環境教育志工證(編號             )， 

申請恢復環境教育志工正常運用。 

 

 

 

此致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申請人：              (簽名及蓋章) 

住址：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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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環境教育志工服務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申請人/職稱  電話/手機  

E-mail  

單位地址  

環境教育志工需求資料 

活動名稱  預估參與人數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   ~   :    

活動地點  

需求事項 

1.環境教育志工優先媒合人選(無則免填):           

2.活動型式:□宣導活動  □宣講課程 

3.需求人數:     人(2 人以上請於活動概述敘明分工)  

需要語言 □國語 □臺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可複選） 

支援項目 

專業領域：（可複選） 

  □資源回收             □自然保育  

  □節能減碳              □政令宣導  

  □海洋減塑              □病媒蚊防治  

□綠色消費              □其它               

活動概述 

（活動目的、主題內容、參與對象組成、預期成效等項目等說明或

附上活動議程） 

環境教育志工媒合資料 

志工人數  

志工姓名  

宣導品需求 □有   □無 

 

核發 

宣導品 
 

環保局 

初核 

 環保局 

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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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環境教育志工出勤證明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參與人數 
 

  

 

1. 照片須含宣講師與學員互動之畫面(宣講進行時，宣講師與學員一同入鏡)。 

2. 活動紅布條、海報或簡報畫面請與宣講師一同入鏡(無者免)。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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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年度環境教育講習宣導活動 

環境教育志工出席簽到表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點    分    至    點    分 

活動地點：  

申請單位： 

出席志工：  


